
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临2015-075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00

在

蚌埠市黄山大道

8009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茆令文先生主持

,

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超过半数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

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有关议案

,

经过投票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一、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

现深圳国显科技的

75.58%

股

份已过户到公司名下

,

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

24,530,107

股已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

现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58,994,679

元变更为人民币

383,524,786

元。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0%

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将《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总股本、注册资本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此外

,

对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进行部分调

整。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0%

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对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进行部分调整。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0%

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对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进行部分调整。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0%

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之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242,214,954.57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0%

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扩建手机保护盖板生产线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蚌埠华益导电膜玻璃有限公司计划扩建手机保护盖板生产线

,

投资额

2870

万元。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0%

通过。

七、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16

年

1

月

5

日下午

14:00

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0%

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52� � � �证券简称:方兴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77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之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之节余募集资金

242,214,954.57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92

号文核准

,

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2,553,191

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88.50

元

,

扣除与本次发行

相关的费用

34,042,083.59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65,957,904.91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全部到账

,

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

,

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2013]

第

1-00021

号《验资报告》。本次募

集资金将用于

:(1)

电容式触摸屏项目

;(2)

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

;(3)

补充流动资金。

2014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中恒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

总额不超过

1.2

亿

元

,

自转为补充流动资金实际划拨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蚌埠中恒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2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并已将上述归还募集资金事项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

表人。该事项已于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的建设地点位于蚌埠市中国玻璃新材料科技产业园

,

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蚌埠

中恒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下称“中恒公司”

)

。该募投项目的主产品为

5,000

吨高纯氧化锆和

3,000

吨微纳米级

氧化锆。项目总投资

30,313

万元

,

其中建设投资为

27,313

万元

,

流动资金

3,000

万元。

2014

年

5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14

年

6

月

13

日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额、投资进度以及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总投资降低

为

18,143

万元

,

其中建设投资为

15,143

万元

,

流动资金

3,000

万元。

2014

年

8

月

,5000

吨高纯氧化锆生产线投产。

2015

年

12

月

,3000

吨微纳米氧化锆生产线投产。

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实际总投资

108,271,692.70

元

:

其中以募集资金支付

68,108,923.75

元

;

以财政专项资金支

付

11,591,465.49

元

;

以自有资金支付

22,518,953.46

元

;

尚未支付设备款余额

6,052,350.00

元

(

其中财政专项支出

5,011,

124.51

元

,

募集资金支出

1,041,225.49

元

)

。

该项目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为

68,108,923.75

元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15

日该募集资金帐户余额为

243,256,180.06

元

(

包含利息收入净额

),

扣除尚未支付的设备余款

1,041,225.49

元

,

节余募集资金

242,214,954.57

元。

三、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募集资金节余原因

1

、通过技术工艺改进及部分设备国产化

,

降低了固定资产投入

;

2

、受整体宏观经济影响

,

部分生产设备采购价格大幅下降

,

同时公司通过多方询价

,

严格控制建设及采购成本

,

使项目建设及设备采购金额大幅降低

;

3

、本项目收到财政补助

,

减少了募集资金对该项目的投入

;

4

、在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

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取得了利

息收益。

四、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及满足生产经营需要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拟将高纯

超细氧化锆项目的节余资金

242,214,954.57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以资金转出当日余额为准

)

。

五、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

目之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的节余资金

242,214,954.57

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本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定的

监管要求。

六、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之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监事会发表专门意见

:

公司拟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的节余资金

242,214,954.57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用于生产经营以增加收益事项

,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人民币

242,214,954.57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

订

)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述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强公司营运能力

,

降低财务费用支出

,

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项议案

,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1

、方兴科技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可以缓解公司的流动性压力、减少财务费

用支出。该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2

、方兴科技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是本着谨慎性原则作出的

,

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3

、方兴科技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审议批准

,

且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方可实施。

保荐人对公司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4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临2015-078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扩建手机保护盖板

生产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手机保护盖板生产线

●

投资金额

:2870

万元人民币

一、概述

安徽省蚌埠华益导电膜玻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益公司”

)

成立于

1993

年

,

是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方兴科技”

)

的控股子公司

,

现有

12

条

ITO

生产线及电容式触摸屏生产线。

ITO

导电膜玻璃市场自

2014

年末开始逐渐下滑

,

到

2015

年市场形势格外严峻

,

而手机盖板市场却增长迅猛。华益公司自

2008

年来

,

小批量

陆续投入

50

台精雕机

,

生产

2D

白片手机盖板玻璃

,

近年来在手机盖板玻璃业务方面积累了技术和人才储备以及市

场口碑。

2015

年华益公司抓住市场变化

,

利用自身积累

,

积极开发

2.5D

手机盖板业务

,

并小批量试产

,

取得了良好的

市场反映。由于目前手机盖板玻璃市场行情较好

,

华益公司拟利用现有厂房

,

投资

2870

万元

,

扩建

2.5D

手机保护盖

板生产线。

二、项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内容及实施

本次计划对华益公司原有手机保护盖板生产线进行扩建

,

建成年产

2400

万片手机保护盖板生产线。包括购置

精雕机、丝印机、扫光机、切割机等主要生产设备

,

以及空调净化和检测设备等辅助生产设施

,

项目计划利用华益

公司厂区现有

2

号厂房净化改造后使用。

2

、建设项目选址

蚌埠高新区华益公司厂区内。

3

、投资金额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2870

万元。

4

、建设期间

项目建设期

3

个月

,

预计

2016

年

3

月底建成。

5

、经济效益分析

预计项目完成后

,

年均利润总额达

1387

万元

,

税后利润

1179

万元。

6

、资金来源

将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解决。

三、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华益公司拟扩建的年产

2400

万片手机保护盖板项目

,

以生产

2.5D

手机保护盖板为目标

,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

求

,

符合地方经济发展规划

,

符合行业技术进步要求。本项目产品符合国内外快速增长的电子产品市场对显示材

料保护产品的要求

,

产品销售前景广阔。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

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达到

27.42%,

投资回收期为

4.78

年

(

含建设期

),

年均利润总额达

1387

万元

,

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四、项目建设对公司的影响

华益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

,

其信息显示材料深加工技术及产品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能够利用自身积累

,

迅速

调整产品结构

,

抓住市场变化的契机。本项目投产后

,

华益公司手机保护盖板业务产能已达到华东地区最大

,

产品

间接供货给国内外知名手机华为、中兴、亚马逊、魅族、

TCL

等。在

2.5D

产品量产的基础上

,

该公司目前已成功开发

出

3D

产品样片

,

并取得客户的认证

,

下一步将根据市场变化适时推出并量产。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临2015-076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2513

号《关于核准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欧木兰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公司在深圳国显科技

75.58%

股份过户到公司名下后

,

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

24,530,107

股的登记手续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83,524,

786

股。现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58,994,679

元变更为人民币

383,524,786

元

,

并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的修

订。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以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董事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58,994,679

元变更为

人民币

383,524,786

元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83,524,786

股。现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此外

,

对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进行部分调整。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５８

，

９９４

，

６７９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８３

，

５２４

，

７８６

元。

第十八条 公司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起人

安徽华光玻璃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４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 发起人国

家建材局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持有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起

人浙江大学持有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起人蚌埠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起人蚌埠市珠光复合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上市发行公众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总股本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向全体股东

实施送增股本后，总股本增加为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后，总股本增

加为

１５９

，

５５３

，

１９１

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向全体股东实施转增股本后，总股本增加为

２３９

，

３２９

，

７８６

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向全体股东实施转增股本后，总股本增加为

３５８

，

９９４

，

６７９

股。

第十八条 公司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起人

安徽华光玻璃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４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发起人国家

建材局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持有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起人

浙江大学持有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起人蚌埠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起人蚌埠市珠光复合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上市发行公众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总股本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向全体股东实施

送增股本后，总股本增加为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后， 总股本增

加为

１５９

，

５５３

，

１９１

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向全体股东实施转增股本后， 总股本增加为

２３９

，

３２９

，

７８６

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向全体股东实施转增股本后， 总股本增加为

３５８

，

９９４

，

６７９

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总股本增加为

３８３

，

５２４

，

７８６

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５８

，

９９４

，

６７９

股，全部是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８３

，

５２４

，

７８６

股，全部是普通股。

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应对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的投资、

购买和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及其

他重大事项，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对公司购买或出售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

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但资产置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

或者出售行为，仍包括在内。）、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

贷款等）、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委

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债务

重组、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等

交易的审批权限，应综合考虑下列计算标准进行确定：

１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高者为准）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以

上；

２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３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４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

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５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

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除上述事项，公司发生所有涉及技改、新建、扩建、改

建、迁建、恢复项目等固定资产投资及股权投资，无论金额

大小，均须经董事会审批，达到股东大会标准的还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批。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

本条前款所列事项及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或接受劳务、委托或受托销售、关联双方共同投资、

其他通过约定可能造成资源或义务转移等关联交易事项

时， 当与关联自然人发生交易金额达到

３０

万元以上的关联

交易，或与关联法人发生交易金额达到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

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但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

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还应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并将

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公司发生提供担保行为，未达到本章程第四十

一条规定的标准时，由董事会做出决定，并应由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前述各款绝对金额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

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应对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的投资、购

买和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及其他重

大事项，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对公司购买或出售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

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但资产置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

或者出售行为，仍包括在内。）、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

贷款等）、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委托

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债务重

组、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等交

易的审批权限，应综合考虑下列计算标准进行确定：

１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高者为准）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以

上；

２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３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４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

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５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

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公司发生固定资产投资及股权投资达到

２０００

万元，须经

董事会审批；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下，但经理层认为重大的事项，仍须

提交董事会审批。

（二）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

本条前款所列事项及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或接受劳务、委托或受托销售、关联双方共同投资、

其他通过约定可能造成资源或义务转移等关联交易事项时，

当与关联自然人发生交易金额达到

３０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或与关联法人发生交易金额达到

３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但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还应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并将该交易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公司发生提供担保行为，未达到本章程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标准时，由董事会做出决定，并应由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前述各款绝对金额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52� � � �证券简称:方兴科技 公告编号:2015-079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6

年

1

月

5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6

年

1

月

5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安徽省蚌埠市黄山大道

8009

号 公司三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1

月

5

日

至

2016

年

1

月

5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３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４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５

关于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

1~5

已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披露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

2

、 特别决议议案

:1

、

2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5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

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５５２

方兴科技

２０１５／１２／２８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

:

凡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

;

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及身份证

(

可为复印件

);

法人股东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

(

加盖法人印

章

)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按上述要求用信函、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烦请注明“股东大会登

记”字样

)

。

2

、登记时间

:2016

年

1

月

4

日

(

上午

8:30-11:30

下午

2:30-5:00)

。

未登记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3

、登记地点

:

安徽省蚌埠市黄山大道

8009

号 方兴科技办公楼

3

楼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2

、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联系电话

:(0552)4968015

传真

:(0552)4077780

联系人

:

黄晓婷 林珊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1

月

5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５

关于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临2015-080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方兴科技”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有关议案

,

经过投票表决

,

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

一、关于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之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高纯超细氧化锆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拟将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的节余资金

242,214,954.57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用于生产经营以增

加收益事项

,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

,

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

,3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0%

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上接B29版）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卓越世纪中心

１

号楼

１８０６

单元

法定代表人：曾革

联系人：鄢萌莎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７６８５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０６５５１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８７７－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ｔｅｎｙｕ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７１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法定代表人：梁蓉

联系人：张晶晶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５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

７２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

１０

号

２

栋

２３６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

４０

号二十一世纪大厦

Ａ３０３

法定代表人：王岩

联系人：胡明会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２００８５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２００８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９８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ｄ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７３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１８０７－５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张皛

联系人：周丹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手机客户端：天天盈基金

（

７４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５４７５

号

１０３３

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

９１

弄

６１

号

１０

号楼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沈继伟

联系人：赵沛然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５３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６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７６２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ｅａｄ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７５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５８

号

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张欢行

联系人：李昭琛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４４１８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７５３６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ｉｎｃａｉ．ｃｏｍ／

（

７６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

３

号

法定代表人：林卓

联系人：薛长平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８８９１２１２

传真：

０４１１－８４３９６５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４１１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ｔａｉｃｈｅｎｇ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７７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０９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６５９５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０６６６５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网址：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７８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七道惠恒集团二期

４１８

室

法定代表人：齐小贺

联系人：马力佳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０７－８１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０７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ｑｉａｎｗｏ．ｃｎ

（

７９

）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

１

号楼

１６０３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温特莱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董浩

联系人：于婷婷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４０９０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ｍ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０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１２

楼

Ｂ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销售办法》和基金合同等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二）登记机构

名 称：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

２１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赵如冰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３８８－１６６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２３８１３２５

联系人：杨波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黎明、孙睿

联系人：孙睿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昌华、陈立群

联系人：李妍明

四、基金的名称

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积极主动的资产配置，寻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

基准的绝对回报。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范围包括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含普通

股和优先股）、债券（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政府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资产支持证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可转换债券及其

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

指期货以及经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并可依据

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适时合理地调整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０－９５％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

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依据定期公布的宏观和金融数据以及投资部门对于宏观经济、股市政策、市场趋势的综合分析，重点关注包括、

ＧＤＰ

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净出口增速、通胀率、货币供应、利率等宏观指标的变化趋势，同时强调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分

析，关注资本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在深入分析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评估宏观经济运行及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方

向和力度，运用宏观经济模型（

ＭＥＭ

）做出对于宏观经济的评价，结合投资制度的要求提出资产配置建议，经投资决策委员会

审核后形成资产配置方案。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挖掘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投资主题的公司股票，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基金经理的战略性选

股思路以及投研部门的支持，筛选出主题特征明显、成长性好的优质股票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通过认真、细致的宏观研究、行业研究及个股研究，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转化为基金持有人的长期投资

收益。在股票投资方面，本基金利用基金管理人股票研究数据库（

ＳＲＤ

）对企业内在价值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进一步挖掘

出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投资主题的公司股票进行投资。

首先利用景顺长城“股票研究数据库（

ＳＲＤ

）”中的标准分析模板对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估值水平进行鉴别，制定股票买

入名单。其中重点考察：

①

业务价值（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Ｖａｌｕｅ

）

寻找拥有高进入壁垒的上市公司，其一般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征：产品定价能力、创新技术、资金密集、优势品牌、健全

的销售网络及售后服务、规模经济等。在经济增长时它们能创造持续性的成长，经济衰退时亦能度过难关，享有高于市场平均

水平的盈利能力，进而创造高业务价值，达致长期资本增值。

②

估值水平（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对成长、价值、收益三类股票设定不同的估值指标。

成长型股票（

Ｇ

）：用来衡量成长型上市公司估值水平的主要指标为

ＰＥＧ

，即市盈率除以盈利增长率。为了使投资人能够达

到长期获利目标，我们在选股时将会谨慎地买进价格与其预期增长速度相匹配的股票。

价值型股票（

Ｖ

）：分析股票内在价值的基础是将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与其资本成本进行比较。我们在挑选价值型股票时，

会根据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与资本成本的相对水平判断公司的合理价值，然后选出股价相对于合理价值存在折扣的股票。

收益型股票（

Ｉ

）：是依靠分红取得较好收益的股票。我们挑选收益型股票，要求其保持持续派息的政策，以及较高的股息

率水平。

③

管理能力（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注重公司治理、管理层的稳定性以及管理班子的构成、学历、经验等，了解其管理能力以及是

否诚信。

④

自由现金流量与分红政策（

Ｃａｓ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 注重企业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以及稳定透明的分红派息政策。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制定优先股投资的具体策略，并将关注发行人有关信息披露情况，关注

相关会计处理、财务报告以及税务处理方式，稳妥有序的开展优先股投资。

３

、债券投资策略

债券投资在保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采取利率预期策略、信用策略和时机策略相结合的积极性投资方法，力求在控制

各类风险的基础上获取稳定的收益。

（

１

）自上而下确定组合久期及类属资产配置

通过对宏观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市场结构变化、资金流动情况的研究，结合宏观经济模型（

ＭＥＭ

）判断收益率曲线变动

的趋势及幅度，确定组合久期。进而根据各类属资产的预期收益率，结合类属配置模型确定类别资产配置。

（

２

）自下而上个券选择

通过预测收益率曲线变动的幅度和形状，对比不同信用等级、在不同市场交易债券的到期收益率，结合考虑流动性、票

息、税收、可否回购等其它决定债券价值的因素，发现市场中个券的相对失衡状况。

重点选择的债券品种包括：

ａ．

在类似信用质量和期限的债券中到期收益率较高的债券；

ｂ．

有较好流动性的债券；

ｃ．

存在信

用溢价的债券；

ｄ．

较高债性或期权价值的可转换债券；

ｅ．

收益率水平合理的新券或者市场尚未正确定价的创新品种。

①

利率预期策略

基金管理人密切跟踪最新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运行数据，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可能情景，预测财政政策、货币政

策等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分析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预测市场利率水平变动趋势，以及收益率曲

线变化趋势。在预期市场利率水平将上升时，降低组合的久期；预期市场利率将下降时，提高组合的久期。并根据收益率曲线

变化情况制定相应的债券组合期限结构策略如子弹型组合、哑铃型组合或者阶梯型组合等。

②

信用策略

基金管理人密切跟踪国债、金融债、企业（公司）债等不同债券种类的利差水平，结合各类券种税收状况、流动性状况以及

发行人信用质量状况的分析，评定不同债券类属的相对投资价值，确定组合资产在不同债券类属之间的配置比例。

个券选择层面，基金管理人对所有投资的信用品种进行详细的财务分析和非财务分析。财务分析方面，以企业财务报表

为依据，对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结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四方面进行评分，非财务分析方面（包括管理能力、市场地位和发展

前景等指标）则主要采取实地调研和电话会议的形式实施。通过打分来评判该企业是低风险、高风险还是绝对风险的企业，重

点投资于低风险的企业债券；对于高风险企业，有相应的投资限制；不投资于绝对风险的债券。

③

时机策略

Ａ．

骑乘策略。当收益率曲线比较陡峭时，也即相邻期限利差较大时，可以买入期限位于收益率曲线陡峭处的债券，也即收

益率水平处于相对高位的债券，随着持有期限的延长，债券的剩余期限将会缩短，从而此时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将会较投资期

初有所下降，通过债券的收益率的下滑，进而获得资本利得收益。

Ｂ．

息差策略。利用回购利率低于债券收益率的情形，通过正回购将所获得资金投资于债券以获取超额收益。

Ｃ．

利差策略。对两个期限相近的债券的利差进行分析，从而对利差水平的未来走势做出判断，从而进行相应的债券置换。

当预期利差水平缩小时，可以买入收益率高的债券同时卖出收益率低的债券，通过两债券利差的缩小获得投资收益；当预期

利差水平扩大时，可以买入收益率低的债券同时卖出收益率高的债券，通过两债券利差的扩大获得投资收益。

Ｄ．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本基金将通过对宏观经济、提前偿还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变化等因

素的研究，预测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化，并通过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预测提前偿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的久期与收益率的

影响。同时，基金管理人将密切关注流动性对标的证券收益率的影响，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以及把握市

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控制风险的情况下，结合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

期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Ｅ．

可转债投资策略。

Ａ

）相对价值分析 基金管理人根据定期公布的宏观和金融数据以及对宏观经济、股市政策、市场趋势

的综合分析，判断下一阶段的市场走势，分析可转债股性和债性的相对价值。通过对可转债转股溢价率和

Ｄｅｌｔａ

系数的度量，筛

选出股性或债性较强的品种作为下一阶段的投资重点。

Ｂ

）基本面研究 基金管理人依据内、外部研究成果，运用景顺长城股票

研究数据库（

ＳＲＤ

）对可转债标的公司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分析，重点选择行业景气度较高、公司基本面素质优良的标的公

司。

Ｃ

）估值分析 在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运用

ＰＥ

、

ＰＢ

、

ＰＣＦ

、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

ＰＥＧ

等相对估值指标以及

ＤＣＦ

、

ＤＤＭ

等绝对估值方法

对标的公司的股票价值进行评估。并根据标的股票的当前价格和目标价格，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分别计算可转债当前的理论价

格和未来目标价格，进行投资决策。

Ｆ．

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策略。对单个券种的分析判断与其它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的方法类似。在信用研究方面，本基金

会加强自下而上的分析，将机构评级与内部评级相结合，着重通过发行方的财务状况、信用背景、经营能力、行业前景、个体竞

争力等方面判断其在期限内的偿付能力，尽可能对发行人进行充分详尽地调研和分析。

４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

（

１

）时点选择：基金管理人在交易股指期货时，重点关注当前经济状况、政策倾向、资金流向、和技术指标等因素。

（

２

）套保比例：基金管理人根据对指数点位区间判断，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决定套保比例。再根据基金股票投资组

合的贝塔值，具体得出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买卖张数。

（

３

）合约选择：基金管理人根据股指期货当时的成交金额、持仓量和基差等数据，选择和基金组合相关性高的股指期货合

约为交易标的。

九、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中高预期收益和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其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低于股票型基金。

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已经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４１

，

６４６

，

４２０．９３ １．７０

其中：股票

４１

，

６４６

，

４２０．９３ １．７０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２

，

３７３

，

３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１

其中：债券

２

，

３７３

，

３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９

，

３１７

，

４５５．６０ ０．３８

８

其他资产

２２

，

１３８

，

５１０．３２ ０．９０

９

合计

２

，

４４６

，

４６９

，

３８６．８５ １００．００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２４

，

９１４

，

０１４．９５ １．０２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１６

，

７３２

，

４０５．９８ ０．６９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４１

，

６４６

，

４２０．９３ １．７１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６４３

爱建股份

１

，

２７０

，

４９４ １６

，

７３２

，

４０５．９８ ０．６９

２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２９９

，

９９５ １０

，

１４２

，

８３０．９５ ０．４２

３ ００００４９

德赛电池

２０３

，

５５０ ７

，

７５１

，

１８４．００ ０．３２

４ ６００８８５

宏发股份

２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９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４３０

，

９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４３０

，

９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２

４

企业债券

１４８

，

６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１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

，

７７３

，

０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９１

６

中期票据

２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５

７

可转债

－ －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２

，

３７３

，

３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６０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１１５１３００３ １５

招商局

ＳＣＰ００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２

２ １４０２２４ １４

国开

２４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７

，

０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６

３ ０１１５１０００６ １５

中电投

ＳＣＰ００６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４

４ １５０２０６ １５

国开

０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４

５ ０１１５０９００３ １５

国电集

ＳＣＰ００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３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9．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

１

、时点选择：基金管理人在交易股指期货时，重点关注当前经济状况、政策倾向、资金流向和技术指标等因素。

２

、套保比例：基金管理人根据对指数点位区间判断，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决定套保比例。再根据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的贝塔值，具体得出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买卖张数。

３

、合约选择：基金管理人根据股指期货当时的成交金额、持仓量和基差等数据，选择和基金组合相关性高的股指期货合

约为交易标的。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况。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７９

，

９０９．９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１

，

５５８

，

０８３．６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１６．７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２

，

１３８

，

５１０．３２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６４３

爱建股份

１６

，

７３２

，

４０５．９８ ０．６９

重大事项停牌

十一、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４０％ ０．３８％ ０．８９％ ０．０１％ ２．５１％ ０．３７％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４．９９％ ０．３１％ ３．９３％ ０．０２％ １１．０６％ ０．２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８．９０％ ０．３２％ ４．８６％ ０．０１％ １４．０４％ ０．３１％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０－９５％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

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本基金的建仓期为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基金合

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起至本

报告期末不满一年。

十二、基金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证券、期货账户开户费用和银行账户维护费；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次月

初

３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

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

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次月

初

３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

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

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

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认购费用

（

１

）投资者认购需全额缴纳认购费用。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期间发

生的各项费用。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认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认购费率表如下：

认购金额（

Ｍ

） 认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８％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２％

Ｍ≥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计算公式

本基金认购份额的计算如下：

当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

１＋

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期间利息）

／

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当认购费用适用固定金额时：

认购费用

＝

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期间利息）

／

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认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

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２

、基金申购费用

（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不高于

１．５％

，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适用以下前端收费费率标准：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计算公式

本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当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申购费用适用固定金额时：

申购费用

＝

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３

、基金赎回费用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

少于

７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１．５％

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０．７５％

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

产；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

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将赎回费

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持有期 赎回费率

７

日以内

１．５％

７

日（含）

－３０

日

０．７５％

３０

日（含）

－－１

年

０．５％

１

年（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含）以上

０

注：就赎回费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指

７３０

天。

（

２

）计算公式

本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

采用“份额赎回”方式，赎回价格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金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

４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由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组成，转出时收取赎回费，转入时收取申购补差费。其中赎回费的收取标准

遵循本招募说明书的约定，申购补差费的收取标准为：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

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

２

）计算公式

本基金转换交易的计算

本基金的转换交易包括了基金转出和基金转入，其中：

①

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股票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赎回费用

②

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

其中，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三、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在“第三部分、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相关信息；

２

、在“第四部分、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３

、在“第五部分、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的相关信息；

４

、在“第七部分、基金合同的生效”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的生效相关信息；

５

、在“第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其他登记业务”部分，更新了申购份额、赎回金额与转换交易的计算以及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相关的信息；

６

、在“第九部分、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７

、更新了“第十部分、基金的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８

、在“第二十二部分、其它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近期发布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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